特种作业人员（初培）
一、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有关规定
特种作业是指容易发生事故，对操作者本人、他人的安全健康及设备、设施的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作业。特种作业人员，是指直接从事特种作业的从业人员。
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，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接受专门的安全培训，经考核合格，取得《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》后，方可上岗作业。
《特种作业操作证》每3年复审1次。《特种作业操作证》需要复审的，应当在期满前60日由本人提出复审申请，未按期复审的《特种作业操作证》失效。
二、特种作业人员的参培条件：
1、初中及以上学历；
2、年龄必须符合以下要求：
男性：18周岁—60周岁；
     女性：18周岁—55周岁。
三、 学员所需提供资料：
1、特种作业培训人员登记表（“下载中心”可自行下载打印）；
2、个人健康承诺（必须本人签字，“下载中心”可自行下载打印）；
3、承诺书（“下载专区”可自行下载打印）；
4、特种作业操作证申请表（“下载专区”可自行下载打印）；
5、培训证明（“下载专区”可自行下载打印）；
6、近期1寸免冠彩色照片3张；
7、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一份（有效期内）【非无锡户籍（指无锡、江阴、宜兴三地以外的学员）报名时还需携带无锡本地社保卡或居住证的原件及复印件】；
8、单位的开票资料；
9、毕业证书（初中或初中以上学历）原件及(复印件)一份；无毕业证书的学员请打印一份学历证明（“下载中心”可自行下载）到毕业学校或者教育部门出具证明（加盖红章）或学信网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。
特别提醒和说明
1、单位的开票资料可向单位财务人员索要以确保票据正确性。
2、参加培训与考试均须携带身份证原件，否则无法参加当期培训！
3、复审、换证人员需在操作证复审、换证日期到期前2-3个月预报名，若不提前预报名，易造成操作证过期作废。
4、学员所提供的资料必须在现场报名时就提供完整，否则不予报名，资料必须真实有效，所提供的材料中有印章的地方，印章必须清晰。凡因提供资料出现问题，审核不通过，造成的后果均由提供资料者自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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